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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 庄 科 技 职 业 学 院
枣科职院〔2024〕15号

关于印发《校园安全工作“一岗双责”

制度》的通知

各处室、各二级学院，高级技工学校、职教中心学校：

《校园安全工作“一岗双责”制度》已经学校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2024 年 4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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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科技职业学院

校园安全工作“一岗双责”制度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

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进一步强化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,根据

《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6

年）》（鲁教安字〔2024〕3 号）《〈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〉

实施细则》（鲁政办发〔2022〕1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，

特制定学校安全工作“一岗双责”制度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“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方

针，牢固树立“抓预防就是抓安全、除隐患就是保安全、强责

任就是保稳定”的理念，以强化领导责任为重点，落实“一岗

双责”制度，确保校园安全和教育教学同安排、同部署、同推

进、同考核，实现全体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安全意识明显增强，

校园安全管理更加细化到位，校内各类安全隐患及时发现、及

时消除，努力形成安全工作“全员参与、人人有责、统筹协调、

齐抓共管”新格局，彻底杜绝各类安全责任事故，守牢铸牢校

园安全稳定底线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校园安全工作实行“一岗双责”，即学校全体干部教职员

工既要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，也要承担安全工作的职责。学院

党委书记和院长是学校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分管安全工作

的副院长是学校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，其他各分管副院长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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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部门的安全工作直接责任人，安全保卫处是学校安全工作

的具体执行部门。

1.坚持“依法管理”的原则。牢固树立依法管理的观念，

在安全工作中，按法律法规办事，按上级要求管理。

2.坚持“属地管理，分级负责”的原则。层层签订《安全

工作履职践诺责任书》，一级抓一级、一级考一级、一级对一

级负责。

3.坚持“两手抓”的原则。牢固树立“两手抓，两手都要

硬”的原则，坚持“一岗双责”，坚持标本兼治，使安全工作

和业务工作互相渗透、互相促进、共同提高。

4.坚持“以考促管”的原则。运用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，

以制度管人，以制度管事，通过考核和奖惩，全面落实“一岗

双责”制。

5.坚持“职权与责任”挂钩的原则。有权必有责，职权越

大，责任越大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党委书记和院长的安全工作职责

党委书记和院长是学校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校园安

全管理工作负全面责任，共主要职责是:

1.确保国家、省、市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学校安全管理

工作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，制定并督促落实安全管理工作的计

划、措施，对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，做出决策。

2.按照国家及各级政府的有关规定，建立和完善校园安全

工作责任体系，并领导其有效运行，贯彻执行校园安全工作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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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目标，确保校园安全管理达标。

3.组织做好学校所有人员安全思想、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

的教育、培训。

4.组织实施校园安全“日巡查、周检查、月排查”工作和

“消防日”检查工作，落实隐患整改，保证校园房屋建筑、各

类设施设备（安全装备、消防设施、防护器材和急救器具）等

处于完好状态。

5.提供安全管理工作必需的人员和经费保障，确保校园安

全管理所必需资金的足额投入。

6.督促检查班子其他成员、各职能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（学

校）的安全管理工作及安全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。

7.遇有重大安全事故，及时启动校园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

案，按时向上级报告事故情况，做好对事故现场的保护，配合

相关部门做好对事故的调查和处理；领导本校重大伤亡事故的

调查、分析、善后处理等工作。

8.根据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有关规定，追究失职、渎职人

员的责任部门领导和有关人员的安全管理责任。

（二）分管安全工作副院长的安全工作职责

1.协助学校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做好校园安全管理各项

工作，对校园安全管理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。

2.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安全工作的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

规范及校园安全工作规章制度，及时纠正安全工作中的违章、

违规行为。

3.组织实施全校各项安全管理措施，检查指导全校安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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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各项工作。

4.深入现场或到基层指导检查安全管理工作，安排有关部

门开展安全大排查大整治，及时处理重大事故隐患；组织参与

校园安全“月排查”工作和“消防日”检查工作，落实隐患整

改，保证校园房屋建筑、各类设施设备（安全装备、消防设施、

防护器材和急救器具）等处于完好状态。

5.认真做好全校所有人员的安全教育、培训和考核工作，

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外来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。

6.定期召开学校安全（保卫）工作联席会议，总结分析校

园安全管理工作动态，及时协调解决安全工作上的重大问题。

7.遇有重大安全事故，及时向第一责任人报告并到现场安

排处理相关工作，按照第一责任人安排及时启动校园安全突发

事件应急预案，做好对事故现场的保护，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对

事故的调查和处理；主持调查、分析、处理重大伤亡事故和重

大未遂事故。

8.督促检查全校各职能部门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和安全

管理责任制贯彻情况，组织全校安全管理工作年度考核、总结

表彰活动。

（三）其他分管副院长的安全工作职责

1.协助学校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做好分管职责范围内的

校园安全管理各项工作，对分管部门的安全管理工作负直接领

导责任。

2.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安全工作的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

规范及校园安全工作规章制度，及时纠正分管部门安全工作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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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违章、违规行为。

3.督促、指导分管部门实施全校各项安全管理措施，检查

指导分管部门安全管理各项工作。

4.深入现场或到分管部门指导检查安全管理工作，安排开

展安全大排查大整治，及时处理重大事故隐患；组织参与分管

部门安全“月排查”工作和“消防日”检查工作，落实隐患整

改，保证各类设施设备（校园房屋建筑、安全装备、消防设施、

防护器材和急救器具）等处于完好状态。

5.督促分管部门做好本部门师生员工的安全教育、培训和

考核工作，督促相关部门做好外来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。

6.定期调研分管部门安全工作状况，召开相关会议，分析

分管部门安全管理工作动态，及时协调解决安全工作上的重大

问题。

7.遇有重大安全事故，第一时间到现场安排处理相关工作，

按照校园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做好对事故现场的保护，配

合相关部门做好对事故的调查和处理；参与分管部门事故调查、

分析，协同第一责任人处理重大伤亡事故和重大未遂事故。

8.督促检查分管部门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和安全管理责

任制贯彻情况。

（四）安全保卫处的安全工作职责

1.具体负责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

学校安全管理工作规章制度，制定并落实学校年度安全工作计

划和年度工作重点，参与研究、决策安全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重

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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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按照国家及各级政府的有关规定，建立和完善校园安全

工作责任体系、网格化安全管理体系，并确保有效运行，贯彻

执行校园安全工作管理目标，确保校园安全管理达标。

3.具体负责实施校园安全“日巡查、周检查、月排查”工

作和“消防日”检查工作，落实隐患整改，保证校园房屋建筑、

各类设施设备（安全装备、消防设施、防护器材和急救器具）

等处于完好状态。

4.具体负责全校师生员工的法制和安全宣传教育，督促指

导各部门开展“1530”安全教育，做好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、

食品卫生安全、防溺水、防欺凌、防诈骗、防踩踏、防毒、防

盗等安全教育和各类疏散演练活动，增强师生员工的法制观念

和安全防范意识，提高防范风险的技能，预防和减少重大伤害

事故的发生。

5.严格遵循“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群防群治”

的原则，认真落实校园安全保卫责任制和安全技术防范措施，

做好防汛、防震、防恶劣天气破坏等工作。

6.做好校园警务室建设和校园周边治安安全工作，强化校

园治安管理，维护教学区、生活区和其它公共活动场合的治安

秩序；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政治、刑事、治安案件，配合有

关部门调查处理自然灾害事故；组织相关部门迎接上级部门对

学校开展的各类安全大检查。

7.加强保安队伍管理，完善“三防建设”，严把校门入口

关，加大门卫管理、岗前培训、文明执勤力度。落实值班制度，

建立健全学院总值班、部门值班、学管值班和安全值班的联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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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和护学岗制度，加强对校内各重点部位的巡查力度，严格

值班纪律，强化责任意识，发现隐患及时排查，做到早发现、

早控制、早处置。

8.做好在校园内务工、从业的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管理，

做好学生的户籍管理，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学院出租房屋的治安

管理工作。

9.具体负责全校消防工作和消防设施的管理，开展好师生

员工的防火教育和“四个”能力培训教育，及时发现、排除火

险隐患，确保国家财产和师生员工人身安全。

10.遇有重大安全事故，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相关工作，

按照校园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做好对事故现场的保护和秩

序维护，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对事故的调查和处理；参与事故调

查、分析，协同处理重大伤亡事故和重大未遂事故。

11.督促检查全校各职能部门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和安全

管理责任制贯彻情况，具体组织全校安全管理工作年度考核、

总结表彰活动，奖励先进。

（五）各部门负责人的安全工作职责

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本

部门的安全管理工作负全面责任，共主要职责是:

1.具体负责本部门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安全生产法律、

法规和学校安全管理工作规章制度，制定并落实本部门年度安

全管理工作计划和年度安全工作重点，定期召开安全工作会议，

分析研判本部门安全管理工作动态，及时协调解决安全工作上

的重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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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按照上级政府和学校的有关规定，建立和完善本部门安

全工作责任体系、网格化安全管理体系，层层签订安全工作目

标责任书，确保本部门安全管理工作达标。

3.对本部门属地各类设施进行“日巡查、周检查、月排查”

工作，发现问题，建立台账，落实隐患整改，实行隐患问题销

号管理，确保本部门房屋建筑、各类设施设备（安全装备、消

防设施、防护器材和急救器具）等处于完好状态。

4.全面负责本部门师生员工的法制和安全宣传教育，认真

开展“1530”安全教育，做好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、食品卫生

安全、防溺水、防欺凌、防诈骗、防踩踏、防毒、防盗等安全

教育和各类疏散演练活动，增强师生员工的法制观念和安全防

范意识，提高防范风险的技能，预防和减少重大伤害事故的发

生；掌握本部门学生思想状况，加强心理异常、特异体质、经

济困难等重点学生群体关心关爱。

5.严格遵循“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群防群治”

的原则，认真落实大型活动报备制度、外来人员进校报备制度、

校园安全保卫责任制和安全技术防范措施，做好防汛、防震、

防恶劣天气破坏等工作。

6.做好本部门属地校内治安管理，维护教学区、生活区和

其它公共活动场合的治安秩序；积极配合公安机关、安全保卫

处侦破政治、刑事、治安案件，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处理自然灾

害事故；做好安全工作档案管理，配合迎接上级部门对学校开

展的各类安全大检查。

7.建立健全本部门值班制度，严格值班纪律，强化责任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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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，发现隐患及时排查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控制、早处置。

8.做好本部门在校园内务工、从业的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

管理，严格执行学校外来从业人员管理规定。

9.负责本部门消防工作和消防设施的管理，开展好师生员

工的防火教育和“四个”能力培训教育，及时发现、排除火险

隐患，确保国家财产和师生员工人身安全。

10.遇有重大安全事故，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相关工作，

按照校园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做好对事故现场的保护和秩

序维护，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对事故的调查和处理；参与事故调

查、分析，协同处理重大伤亡事故和重大未遂事故。

（六）各岗位干部教职员工的安全工作职责

1.严格遵守、执行国家法律法规、有关规定和校园安全管

理各项制度。

2.按照岗位安全工作责任目标和网格化安全管理体系，签

订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，确保本岗位安全管理工作达标。

3.发现对本部门属地各类设施（房屋建筑、安全装备、消

防设施、防护器材和急救器具）存在安全隐患，应及时上报，

确保各类设施设备等处于完好状态。

4.认真参加学校及各部门组织的法制和安全教育，做好本

职工作的同时，对学生进行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、食品卫生安

全、防溺水、防欺凌、防诈骗、防踩踏、防毒、防盗等安全教

育，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，提高防范风险的技

能，预防和减少重大伤害事故的发生。

5.遇有重大安全事故，服从现场工作安排，协助相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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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事故现场的保护和秩序维护，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对事故的

调查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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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学校领导班子成员。

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11 日印发

校 对：张韩雨


